工程建设项目评标专家抽取室管理制度
 
第一条 专家抽取室为交易中心提供评标专家抽取服务的专用场所,无关人员未经同意，不得擅自进入。
第二条 专家抽取室由抽取室管理员负责管理，其门禁密码由抽取室管理员专人管理，严禁将门禁密码转借他人使用。
第三条 未经允许，严禁在专家抽取室内使用手机、对讲机等通讯设备，不得拍照和记录室内设备信息。
第四条 未经批准，专家抽取室内的各种信息资料严禁任何人私自带出或销毁废弃。
第五条 专家抽取室的计算机、打印机等设备为抽取评标专家专用，禁止用于其他用途。
第六条 专家抽取专用计算机应设开机密码，开机密码由抽取室管理专人保管，不得向他人泄露。
第七条 专家抽取室设备严禁接入互联网，其运维工作不得采用远程技术支持。
第八条 专家抽取室实行24小时音视频监控，工作人员应及时整理和保存相应的音视频监控资料。
第九条 交易中心设置专家抽取岗，由交易受理科安排专人负责提供专家抽取服务，专家抽取岗实行AB岗工作制。

第十条 交易中心专家抽取工作人员不得修改招标代理机构提交的专家抽取信息。
第十一条 参加专家抽取的有关人员对专家抽取过程、评标委员会组建方案等内容负有保密义务，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
第十二条 专家管理子系统的专家抽取、运行维护和管理均由专人负责，按照各自的职责权限，用实名制账户登录实施相应工作。 
